
20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之二 

  本準則第四條第二

項、第三項、第二十八條

之一第一項、第二項、第

五項、第六項及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所稱市值計算方

式如下： 

（第一款略） 

二、股票已在櫃檯買賣中

心上櫃買賣之公司申

請上市、第一上市、

創新板上市或創新板

第一上市者，以上市

申請書件所記載申請

上市股票發行股數，

乘以申請上市日前三

十個、九十個、一百

二十個營業日收盤平

均價格孰低者。 

三、創新板上市公司、創

新板第一上市公司申

請改列為上市公司或

第一上市公司者，或

上市公司、第一上市

公司申請改列為創新

板上市公司或創新板

第一上市公司者，以

上市申請書件所記載

申請改列上市股票發

行股數，乘以下列股

票價格孰低者： 

第六條之二 

  本準則第四條第二

項、第三項、第二十八條

之一第一項、第二項、第

五項、第六項及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所稱市值計算方

式如下： 

（第一款略） 

二、股票已在櫃檯買賣中

心上櫃買賣之公司申

請上市或第一上市

者，以上市申請書件

所記載申請上市股票

發行股數，乘以申請

上市或第一上市日前

三十個、九十個、一

百二十個營業日收盤

平均價格孰低者。 

 

三、創新板上市公司、創

新板第一上市公司申

請改列為上市公司或

第一上市公司者，以

上市申請書件所記載

申請改列上市股票發

行股數，乘以下列股

票價格孰低者： 

 

 

 

 

一、修正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三款。 

二、配合本公司開放上櫃

公司申請創新板上市

及上市公司申請改列

創新板機制，爰參照

現行上櫃公司申請上

市規定，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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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略） （以下略） 

第六條之三 

  本準則所稱「陸港澳

主要營運或控制」，係指

公司主要營運地位於大

陸、香港、澳門地區，或

該地區人民、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

地區投資之公司，合計直

接或間接持有該公司股份

或出資總額逾百分之三

十，或對其具有控制能力

者。 

  前項所稱第三地區投

資之公司，係指大陸、香

港、澳門地區人民、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對於

第三地區之公司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 

一、直接或間接持有該第

三地區公司股份或出

資總額逾百分之三

十。 

二、對該第三地區公司具

有控制能力。 

  前二項所稱大陸、香

港、澳門地區，依「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及「香港澳門關係

條例」相關規定認定之。 

  第一項所稱主要營運

地，係指申請上市會計年

度或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符

合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公司有價證券

上市審查準則鬆綁臺

籍董事過半之規定，

暨考量實務上部分外

國發行人，其主要營

運地、股權結構及控

制權並非來自大陸、

香港及澳門等地區，

且在選任臺籍董事時

確實面臨相當困難，

為移除此類障礙並優

化我國引資環境，爰

有必要針對此等非陸

港澳主要營運或控制

之外國發行人，提供

更具彈性之規範，以

有效吸引多元優質之

外國企業來臺上市，

亦能兼顧市場開放與

投資人權益保障。 

三、爰參考「外國人募集

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第五十八條之

一、「大陸地區人民

來臺投資許可辦法」

第三條、「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及「香港澳門

關係條例」等相關法

規及函令就陸資持股

及控制力認定之要

件，訂定「陸港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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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表規則第三條第二項

規定重要子公司標準之一

者，或承銷商認為其對外

國發行人財務報告影響重

大之營業據點或子公司。 

要營運或控制」之定

義。  

四、另參考現行本公司

「外國發行人申請股

票第一上市法律事項

檢查表」填表注意事

項第七點對『重要營

業據點及子公司』之

定義，增訂第四項之

主要營運地定義。 

第九條 

  本準則第九條第一項

第三款所規定「重大勞資

糾紛」，係指有下列情事

之一： 

 

一、發生重大勞資爭議

者。 

二、因安全衛生設施不良

而發生重大職業災

害；或違反職業安全

衛生法被處以部分或

全部停工者；或設置

危險性機械、設備未

檢查合格者。但經申

請由檢查機構複查合

格者，不在此限。 

三、積欠勞工保險保費及

滯納金，經依法追訴

仍未繳納者。 

  同款所規定「重大污

染環境」，係指公司或其

事業活動相關場廠有下列

情事之一： 

第九條 

  本準則第九條第一項

第三款所規定「足以影響

公司財務業務正常營運之

重大勞資糾紛」，係指下

列情事之一： 

一、發生重大勞資爭議

者。 

二、因安全衛生設施不良

而發生重大職業災

害；或違反職業安全

衛生法被處以部分或

全部停工者；或設置

危險性機械、設備未

檢查合格者。但經申

請由檢查機構複查合

格者，不在此限。 

三、積欠勞工保險保費及

滯納金，經依法追訴

仍未繳納者。 

  同款所規定「足以影

響財務業務正常營運之重

大污染環境」，係指公司

或其事業活動相關場廠有

一、修正第一項、第二

項、第二項第一款、

第三款及第七款。 

二、配合本公司有價證券

上市審查準則第九條

第一項第三款之修

正，修訂本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二項

第一款、第三款及第

七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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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令應取得污染相

關設置、操作或排放

許可證而未取得者。 

二、曾因環境污染，於申

請上市會計年度或最

近二會計年度，各該

年度經環保機關按日

連續處罰者或經限期

改善，而未完成改善

者。 

三、有公害糾紛事件而無

有效污染防治設備，

或未能提供污染防治

設備之正常運轉及定

期檢修紀錄者。 

四、有環境污染情事，經

有關機關命令停工、

停業、歇業或撤銷污

染相關許可證者。 

五、廢棄物任意棄置或未

依相關規定貯存、清

除、處理或於處理過

程中造成環境重大污

染，因而致人於死或

致重傷或危害人體健

康導致疾病者。 

六、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法主管機關指定

公告之事業，其土地

因污染土壤或地下水

而被公告為控制場址

或整治場址者。但污

染控制計畫或調查及

下列情事之一： 

一、依法令應取得污染設

置、操作或排放許可

證而未取得者。 

二、曾因環境污染，於申

請上市會計年度或最

近二會計年度，各該

年度經環保機關按日

連續處罰者或經限期

改善，而未完成改善

者。 

三、有公害糾紛事件而無

有效污染設備，或未

能提供污染防治設備

之正常運轉及定期檢

修紀錄者。 

四、有環境污染情事，經

有關機關命令停工、

停業、歇業或撤銷污

染相關許可證者。 

五、廢棄物任意棄置或未

依相關規定貯存、清

除、處理或於處理過

程中造成環境重大污

染，因而致人於死或

致重傷或危害人體健

康導致疾病者。 

六、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法主管機關指定

公告之事業，其土地

因污染土壤或地下水

而被公告為控制場址

或整治場址者。但污

染控制計畫或調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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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計畫經環保機關

核定、整治費用已依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認

列且對營運無重大影

響者，不在此限。 

七、法人有製造、加工或

輸入偽造、禁用環境

用藥情事，其負責人

經判刑確定者。 

（以下略） 

評估計畫經環保機關

核定、整治費用已依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認

列且對營運無重大影

響者，不在此限。 

七、法人有製造、加工或

輸入偽禁環境用藥情

事，其負責人經判刑

確定者。 

（以下略） 

第三十條 

  外國發行人依本準則

第四章申請股票在創新板

第一上市者，本準則第三

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規

定「重大勞資糾紛」，係

指有下列情事之一： 

 

 

一、發生重大勞資爭議

者。 

二、未依法提撥或繳納重

要營運據點之法定勞

工保險金。 

三、因安全衛生設施不良

而發生重大職業災

害；或違反職業安全

衛生相關法令被行政

機關或法院處以部分

或全部停工者；或設

置危險性機械、設備

未檢查合格者。但經

申請由檢查機構複查

合格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條 

  外國發行人依本準則

第四章申請股票在創新板

第一上市者，本準則第三

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規

定「足以影響公司財務業

務正常營運之重大勞資糾

紛」，係指下列情事之

一： 

一、發生重大勞資爭議

者。 

二、未依法提撥或繳納重

要營運據點之法定勞

工保險金。 

三、因安全衛生設施不良

而發生重大職業災

害；或違反職業安全

衛生相關法令被行政

機關或法院處以部分

或全部停工者；或設

置危險性機械、設備

未檢查合格者。但經

申請由檢查機構複查

合格者，不在此限。 

一、修正第一項、第二

項、第二項第一款、

第三款、第六款。 

二、修正理由同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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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款所規定「重大污

染環境」，係指公司或其

事業活動相關場廠有下列

情事之一： 

 

一、依法令應取得污染相

關設置、操作或排放

許可證而未取得者。 

二、曾因環境污染，於申

請上市會計年度或最

近會計年度，各該年

度經環保機關處以連

續處罰之行政處分或

經限期改善，而未完

成改善者。 

三、有公害糾紛事件而無

有效污染防治設備，

或未能提供污染防治

設備之正常運轉及定

期檢修紀錄者。 

四、有環境污染情事，經

環保機關或法院命令

停工、停業、歇業或

撤銷污染相關許可證

者。 

五、廢棄物任意棄置或未

依相關規定貯存、清

除、處理或於處理過

程中造成環境重大污

染，因而致人於死或

致重傷或危害人體健

康導致疾病者。 

六、法人有製造、加工或

輸入偽造、禁用環境

  同款所規定「足以影

響財務業務正常營運之重

大污染環境」，係指公司

或其事業活動相關場廠有

下列情事之一： 

一、依法令應取得污染設

置、操作或排放許可

證而未取得者。 

二、曾因環境污染，於申

請上市會計年度或最

近會計年度，各該年

度經環保機關處以連

續處罰之行政處分或

經限期改善，而未完

成改善者。 

三、有公害糾紛事件而無

有效污染設備，或未

能提供污染防治設備

之正常運轉及定期檢

修紀錄者。 

四、有環境污染情事，經

環保機關或法院命令

停工、停業、歇業或

撤銷污染相關許可證

者。 

五、廢棄物任意棄置或未

依相關規定貯存、清

除、處理或於處理過

程中造成環境重大污

染，因而致人於死或

致重傷或危害人體健

康導致疾病者。 

六、法人有製造、加工或

輸入偽禁環境用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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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情事，其負責人

經判刑確定者。 

（以下略） 

事，其負責人經判刑

確定者。 

（以下略） 

  


